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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刊發之公佈（「該公
佈」），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68,501,684股新股份（「配售事項」）。除非另有界定，
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該公佈載述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刊發之公佈則進一步載述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已用作擬定用途。董事會謹
此澄清，配售事項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約11,100,000港元之實際用途應為贖回部分本公
司已發行、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到期並按年票息率2.5%計息之餘下未贖回之代價債券。

承董事會命
馬斯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老元華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Peter Temple Whitelam先生（主席）
老元華先生（董事總經理）
胡耀東先生
孫益麟先生
劉勁恒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繆希先生
Agustin V. Que博士
Robert James Iaia II先生
洪祖星先生

* 僅供識別


